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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

简称“挂牌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

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

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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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天投 01、20天投 03、

20天投 04、22天投 01、22天投 02（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

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66566.SH 167499.SH 177331.SH 148090.SZ 148091.SZ

债券简称 20天投 01 20天投 03 20天投 04 22天投 01 22天投 02

债券名称

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

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债券期限 3+2(年) 3(年) 3(年) 3(年) 5(年)

发行规模

（亿元）
10.00 20.00 20.00 10.00 7.50

2022 年末

债券余额

（亿元）

10.00 20.00 20.00 10.00 7.50

发行时初

始票面利

率

3.30% 3.99% 4.43% 2.74% 3.18%

调整票面

利率时间

及调整后

票面利率

情况（如发

行人行使

票面利率

调整权）

2023年 3月 9
日，发行人决

定下调本期

债券后2个计

息年度的票

面利率，即

2023年 4月
10日至 2025
年 4月 9日本

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为

2.00%

无 无 无 无

起息日
2020年 4月
10日

2020年 8月
24日

2020年 12月
7日

2022年 10月
20日

2022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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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付息日

2021年至

2025年间每

年的 04月 10
日。 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

的 0 4 月 10
日

2021年至

2023年间每

年的 08月 24
日

2021年至

2023年间每

年的 12月 07
日

2023年至

2025年间每

年的 10月 20
日

2023年至

2027年间每

年的 10月 20
日

担保方式 无 无 无 无 无

主体/债项

评级
AAA/- AAA/- AAA/- AAA/- AAA/-

报告期跟

踪主体/债
项评级

AAA/- AAA/- AAA/- AAA/- 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次。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介机构发生变更

1、基本情况

原审计机构立信中联服务期限届满，发行人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四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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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

原审计机构立信中联目前已停止履行职责。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合法合规，已经过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审议，符

合公司相关管理要求。

四川华信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资格，最近一年内无被立案调

查或行政处罚情况。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核查获知此事项，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上述事项，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及时披露了《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

构发生变更的公告》，受托管理人及时披露了《关于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二）人员变动

1、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天府新区财政金融局关于钟红卫、王科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川

天财发[2022]76号），对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人员调整如下：王

科同志任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钟红卫同志的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根据《四川天府新区财政金融局关于何夕华等 8名同志兼任职务的通知》（川

天财发[2022]70号），对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人员调整如下：陈

兰同志兼任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唐俊同志兼任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穆咏涛同志兼任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外部董事，陈建同志兼任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张璐同志兼

任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陶钢同志兼任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核查获知此事项，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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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上述事项，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及时披露了《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及董事会成员变更的公告》，受托管理人及时披露了《关于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变更）》。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市政基础设施与环境治理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土地

整理与开发；房地产开发与销售；配套设施建设的投资；文化、医疗、体育等项

目的投资；物业管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对外投资；项目招标、项目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2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121,773.78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764,739.60

万元。2022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143,385.01万元，实现净利润 101,783.82

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7,277,086.07 6,826,457.64 6.6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50,666.28 8,006,949.50 5.54

资产总计 15,727,752.35 14,833,407.14 6.03

流动负债合计 3,726,335.58 2,712,730.78 37.36

非流动负债合计 6,583,068.28 7,335,621.65 -10.26
负债合计 10,309,403.87 10,048,352.43 2.6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18,348.48 4,785,054.71 13.23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303,643.13 4,681,176.92 13.30

营业收入 1,121,773.78 1,013,683.09 10.66
营业利润 143,385.01 132,737.56 8.02
利润总额 143,465.10 132,273.93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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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净利润 101,783.82 68,785.60 47.9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3,501.05 54,944.72 7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156.24 246,854.61 -122.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3,176.82 -278,934.84 -15.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296.40 899,881.15 -101.8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394,616.44 867,796.68 -145.47

EBITDA利息保障倍

数
0.84 0.52 61.54

资产负债率（%） 65.55 67.74 -3.23
流动比率 1.95 2.52 -22.62
速动比率 0.65 1.06 -38.68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度，20天投 01、20天投 03、20天投 04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22天投 01、22天投 02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

如下表所示：

表：22 天投 01、22 天投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8090.SZ、148091.SZ

债券简称：22天投 01、22天投 02

发行金额：17.50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全部用于偿还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一

致。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 22天投 01、22天投 02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

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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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20天投 01、20天投 03、20天投 04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于 20天投 04、22天投 01、22天投 02，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

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

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2022年度，20天投 01、20天投 03、20天投 04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22天投 01、22天投 0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

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2022年度，20天投 01、20天投 03、20天投 04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22天投 01、22天投 02 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

披露要求。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563,011.92 万元、1,013,683.09 万元和 1,121,773.78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65,196.99万元、68,785.60万元和 101,783.82万元。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58,661.61万元、246,854.61

万元和-55,156.24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各期债

券本息提供一定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

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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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

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

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48091.SZ 22天投 02 否 无 无 无

148090.SZ 22天投 01 否 无 无 无

177331.SH 20天投 04 否 无 无 无

167499.SH 20天投 03 否 无 无 无

166566.SH 20天投 01 否 无 无 无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各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人

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

的长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及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完整的

确保各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

定了各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各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

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为各期债券本息偿付设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自各期债券发行之日起

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

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各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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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

任 20天投 01、20天投 03、20天投 04、22天投 01、22天投 02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议》。在上述各期债券存续期限内，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

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防范偿债

风险。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包括制定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

计划，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科学合理，如未来发生不能如期兑付的情形，可在一定

程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66566.SH 20天投 01

每年付息 1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年至

2025年间

每年的 04
月 10日

3+2(年)
2025年 4月

10日

167499.SH 20天投 03
每年付息 1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2021年至

2023年间

每年的 08
3(年)

2023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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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月 24日

177331.SH 20天投 04

每年付息 1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年至

2023年间

每年的 12
月 07日

3(年)
2023年 12月

7日

148090.SZ 22天投 01

每年付息 1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3年至

2025年间

每年的 10
月 20日

3(年)
2025年 10月

20日

148091.SZ 22天投 02

每年付息 1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3年至

2027年间

每年的 10
月 20日

5(年)
2027年 10月

20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66566.SH 20天投 01 按约定付息，无违约情形

167499.SH 20天投 03 按约定付息，无违约情形

177331.SH 20天投 04 按约定付息，无违约情形

148090.SZ 22天投 01 无

148091.SZ 22天投 02 无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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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共 2

次。详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

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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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度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6月 日


